
— 1 —

中国石化股份公司胜利油田分公司河口采油厂文件

胜河采厂发〔2024〕81 号

关于河口采油厂2021年单拉罐VOCs减排治理工
程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的意见

厂属各基层单位，机关各部门及直属中心：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《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

理条例》《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》的规定，对河

口采油厂 2021 年单拉罐 VOCs 减排治理工程项目开展竣工环境保

护验收，验收意见如下：

2024 年 4 月 28 日，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胜利油田分公

司河口采油厂组织验收工作组对河口采油厂 2021 年单拉罐 VOCs

减排治理工程项目验收调查报告进行了审查，并对项目现场进行

了检查，出具了验收专家意见（验收专家意见见附件）。针对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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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工作组提出的问题，采油厂组织进行了整改。2024 年 5 月 11

日验收工作组专业技术专家对整改情况进行了复核（复核确认意

见见附件），认为项目具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的条件。

本项目环境保护手续齐全，基本落实了环评及批复文件提出

的各项环保措施和要求，污染物排放满足国家及地方现行排放标

准。经研究，同意河口采油厂 2021 年单拉罐 VOCs 减排治理工程

项目通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。

在工程投运后，要继续做好以下工作：

1.加强培训管理，规范操作流程；

2.做好环保设施的日常维护和管理，确保外排污染物长期稳

定达标排放；

3.定期修订环境风险应急救援预案，并定期演练。

附件：1.验收工作组名单及签名

2.验收工作组意见

3.验收工作组意见复核（专家签字）

胜利油田分公司河口采油厂

2024 年 5 月 22 日

河口采油厂综合管理部 2024 年 5月 22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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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口采油厂2021年单拉罐VOCs减排治理工程

竣工环境保护设施验收整改说明

2024年4月28日，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胜利油田分公司 

河口采油厂组织相关人员成立验收小组， 对《河口采油厂2021年单

拉罐 voes 减排治理工程竣工环境保护设施验收调查报告书》进行竣 

工环境保护设施验收评审， 并提出整改意见， 现将整改情况如下：

整改意见1:环保投资补充环评和验收费用；

整改情况：环保投资已补充环评和验收费用， 详见表3.5-1本项

目实际环保投资情况 一览表；

整改意见2: 补充环保应急物资配备；

整改情况： 已补充环保应急物资配备， 详见报告表5.3-1河口采

油厂应急物资情况表；

整改意见3: 补充混输泵房照片。

整改情况： 已补充混输泵房照片， 详见报告图3.1-3本项目主要

建设内容照片。

正户t
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

胜利油田分公司河口采油厂

2024年5月11日


